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沪发改法〔2021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与财政国库集中

支付平台对接方案》的通知

市公共资源交易整合共享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、市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及各分中心、其他有关单位：

《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与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平台对接方案》

已经市公共资源交易整合共享工作协调机制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附件：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与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平台对接方案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 年 3 月 15 日



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与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平台对接方案

根据《上海市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持续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

建设行动方案》和《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“一网三平台”建

设实施方案》的有关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为贯彻落实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优化营商环境要求，完善公共

资源“一网交易”功能，推动实现全流程电子化交易，重点提升

电子化支付、透明化服务水平，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以下

简称“总平台”）与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平台（以下简称“支付平台”）

对接，实现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及其分平台 (以下简称“分平台”)

市级项目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交易价款结算等结算和支付功能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在总平台建立统一支付申请发起功能模块，通过总平台对接

支付平台，实现市场主体一口登录，为市场主体提供电子发票提

交、发起支付申请、支付进度和支付结果查询服务，为相关政府

部门提供支付审核、支付进度和支付信息展示服务。

三、工作阶段

为稳妥有序推进相关工作，方案分两个阶段实施。

第一阶段：2021年3月底完成市级公路养护工程项目功能对接。



第二阶段：2021年年底前功能对接覆盖市、区两级的公路养

护工程项目，再逐步扩展至市政道路养护工程。

四、业务流程

图 统一支付模块业务流程图

1、统一登录：市场主体在总平台完成注册和登录，总平台

与分平台打通共享注册市场主体信息。

2、完成交易：市场主体通过总平台无感跳转到分平台完成

递交申请、确认中标、在线合同签订等交易流程。分平台将交易

结果相关信息同步至总平台。

3、发起支付申请：市场主体在总平台或从分平台无感跳转

至总平台发起支付申请，上传电子发票或发票扫描件。



4、招标人审核支付申请：招标人在总平台或从分平台无感

跳转至总平台审核支付申请。总平台将审核通过的支付申请推送

至行业主管部门，未审核通过的通知市场主体。

5、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支付申请：行业主管部门在支付平台

审核支付申请，审核通过的提交至资金支付部门，未审核通过的

退回总平台，总平台通知招标人及市场主体。

6、资金支付: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相关业务规定完成支

付。未通过的退回行业主管部门，完成支付的将支付信息推送至

总平台。

7、查看支付进度：市场主体在总平台或从分平台无感跳转

至总平台查看支付申请和拨付进度。

五、主要任务

实现公路养护工程项目在线发票提交、支付审核、支付进度

和结果查询等功能，完成总平台、分平台、支付平台系统功能开

发、联调测试、上线运行等工作。

1、制定总平台与支付平台、分平台对接数据标准规范，2021

年 3月上旬完成。（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、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建设工程招投标分中心、政府采购分中心）

2、完成功能开发建设，2021年 3月中旬完成。（市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建设工程招投标分中心、政府采购分中心）

3、完成总平台与支付平台功能对接上线并开展集中测试，



2021年 3月下旬完成。（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公

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建设工程招投标分中心、政府采购分中心）

4、总平台与支付平台对接模块试运行，2021年 4月完成。（市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

委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工程招投标分中心、政府采购分中

心）

5、总平台与支付平台对接模块正式上线，2021年 5月完成。

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

交通委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工程招投标分中心、政府采购

分中心）

六、组织保障

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牵头抓总，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对接

方案，统筹指导和督促落实对接工作。

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、市公共资源

交易中心及建设工程招投标分中心、政府采购分中心按照任务分

工，指定专人落实对接方案。

市财政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建设工程招投标分中心、

政府采购分中心负责推进统一支付模块系统建设。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3月15日印发


